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工作日誌

(自94/10/01-94/12/31止)
· 94.10.03  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函示：94年10月6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新生研訓中心

舉辦『不動產估價師制度正式施行』說明會。(mail轉知全體會員)
· 94.10.04  本會發737號函致經濟部：關於不動產估價師法公佈施行後，五年期滿時，由該管
登記機關撤銷其公司或商業登記事業乙案。

· 94.10.04  有限責任高雄第二信用合作社函示：擬參加本會辦理不動產估價新制介紹說明會，

參加人數逾50人以上，並請本會派員說明。(轉知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 94.10.04  本會發044號函致內政部：不動產估價師制度於本(94)年十月5日落日條款屆滿
後，正式實施。本會將於十月六日起於台北、台中及高雄舉辦三場說明會，敬請 貴部派員列席指導。

· 94.10.05  交通部民用航空屏東航空站覆函示：覆本會94年9月28日估價師全聯會字第735

號函，有關「屏東機場四周之一定範圍內禁止飼養飛鴿鴿舍委託鑑價契約」之廠商

資格疑義提出說明，同意依提出建議辦理。
· 94.10.07  本會發914號函至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有關本會與貴會共     

同承辦「不動產估價新制介紹」說明會，其費用分攤乙事。
· 94.10.07  本會發915-1021號函致上市公司：不動產估價師制度於本(94)年十月五日落

              日條款屆滿後，正式實施。請貴公司就業務有關需要公正第三人出具不動產估價報

              告時，委託給加入公會會員之不動產估價師。

· 94.10.07  本會發1022號函致內政部：不動產估價師制度於本(94)年10月5日屆滿後，正式
實施。「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中有關重劃前後地價之估價工作，應依不動產估價師法規定，由合格之開業不動產估價師方可執行該項業務。

· 94.10.07  本會發1023-1886號函致上櫃公司：不動產估價師制度於本(94)年十月五日落

              日條款屆滿後，正式實施。請貴公司就業務有關需要公正第三人出具不動產估價報

              告時，委託給加入公會會員之不動產估價師。

· 94.10.11  內政部覆函示：本會辦理「不動產估價新制介紹」說明會，同意列席。

· 94.10.12  本會發1887號函致內政部、本會全體理監事：本會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94.10.12  本會發1888號函致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台端等17位不動產估價師參加專業

              訓練課程，依辦理發給1小時訓練時數。
· 94.10.12  經濟部工業局函示：委託財團法人中國地政研究所辦理「工業區土地估價及設施資

產計算研究」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訂於94年10月14(五)上午9時整，敬邀本會參加。

· 94.10.13  台南市政府函示：有關本府擬委託估價師辦理地上物查估案，請本會提供收費標

準。

· 94.10.14  本會發1889號函致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台端等33位不動產估價師參加專業

              訓練課程，依辦理發給6小時訓練時數。

· 94.10.17  內政部函轉開會通知單：研商修正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部分條文第10次會議。 

(mail轉知本會全體會員)
· 94.10.17  本會發1890號函致內政部地政司：檢送不動產估價專業訓練認可課程申請。(11/5

研討會‧高雄市公會協辦)

· 94.10.18  臺灣銀行徵信室函示：本行為遴選不動產估價事務所需要，惠請 本會轉知所屬會

員，如有符合說明所列條件者，請檢附相關文件逕向本行提出申請。(mail轉知本會全體會員)

· 94.10.19  本會發1891號函致內政部地政司：關於不動產估價師法有關建築師得否從事土地 

與不動產估價事宜，請 惠予說明與解釋。

· 94.10.19  本會發1892號函致台灣高等法院：復有關 鈞院委請本會估價案。

· 94.10.19  本會發1893號函致中國地政研究所林所長英彥等13單位與學者：本會謹訂於94

年10月26日(三)上午九時卅分假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27號8樓，研商「敘述式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會議，敬邀 貴單位(學者)列席指導。

· 94.10.20  本會發1894號函致台南市政府：有關 貴府擬委託估價師辦理地上物查估案，函請

              本會提供收費標準乙事。

· 94.10.24  內政部副知函示：有關自辦市地重劃之理事會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

辦法」第12條規定委託法人或學術團體辦理重劃業務時，請注意有無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4條規定之適用。

· 94.10.25  本會發1896號函致台北市都市發展局：有關 貴局為辦理國宅商業服務設施及空置

土地鑑價，其廠商資格不宜將不動產鑑價公司納為不動產估價之廠商案。

· 94.10.27  內政部函轉開會通知單：研商「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

業訓練或與其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第11條第1款中所稱「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刊物」。(mail轉知本會全體會員)
· 94.10.27  內政部函知：本會推薦知人選(林理事長寶結)獲頒第10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

· 94.10.27  本會發1895號函致臺灣銀行徵信室：有關 貴行為遴選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需要，

其申請者須符合之相關條件，本會惠請調整遴選標準乙案。

· 94.10.28  內政部函示：為慶祝中華民國94年地政節，本部僅訂於94年11月11日(五)上午

10時整假台北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戲劇廳舉辦慶祝大會，敬邀本會會員參加。(mail

轉知本會全體會員)

· 94.11.01  內政部副知函示：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識相準則」及「公司募集發行
有價證劵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中，增加不動產資產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

者，應委由不動產估價師出具不動產估價報告書規定。
· 94.11.02  內政部覆函示：有關建築師得否就建築土地進行估價乙案，惠復說明。
· 94.11.02  本會發1898號函致內政部及本會全體理監事：檢送本會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紀錄乙份。

· 94.11.04  本會發1897號函致經濟部：關於不動產估價師法公佈施行後，五年期滿時，由該

              管登記機關撤銷其公司或商業登記事項，請查照並轉行知照乙案。目前實行進度，

              請貴部見覆。

· 94.11.11  內政部營建署函轉開會通知單：「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座談會。(mail轉知本

會會員)

· 94.11.11  內政部函轉開會通知單：94年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試辦基準地檢討審議會。

(mail轉知本會全體會員)

· 94.11.14  內政部函送：研商「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

              其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第11條第1款中所稱「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刊物」會議紀錄乙份。

· 94.11.16  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函送：「十月份專業訓練課程」相關文件。
· 94.11.21  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函示：建請本會函陳中央主管機關，修法同意開業不動產

              估價師得付費向各直轄市(縣)所轄之地政事務所申請買賣或收益實例資料案。

· 94.11.21  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函示：請本會函請金融機構於辦理遴選鑑價機構(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其條件設定上不宜過苛，避免有量身訂作之嫌。
· 94.11.22  內政部函轉開會通知單：研商修正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部分條文第11次會議。

(mail轉知本會全體會員)

· 94.11.24  本會發1899號函致內政部：不動產估價師制度於本(94)年十月五日落日條款屆滿

              後，正式實施。有關公開發行巨公司取得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須委由不動產估價師

              並加入鄰近地方公會之會員出具，惟目前部份公開發行上市公司委託不動產估價機

              構，其委託單位尚有不動產事務所以外之機構承接疑義，並請 貴部查核惠復。

· 94.11.24  本會發1990號函致內政部：建請 貴部修法同意開業不動產估價師得付費向各直轄

              市(縣)所轄之地政事務所申請買賣或收益實例資料案。

· 94.11.24  本會發1991號函致中央信託局、台灣銀行：建請 貴局於辦理遴選鑑價機構(不動

              產估價師事務所)，其條件設定上不宜過苛，避免有量身訂作之嫌。
· 94.11.25  本會發1992號函致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台端等21位不動產估價師參加專業

              訓練課程，依辦理發給6小時訓練時數。

· 94.11.25  本會發1993號函致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劵期貨局：不動產估價師制度於

              本(94)年十月五日落日條款屆滿後，正式實施。有關公開發行巨公司取得之不動產

              估價報告書須委由不動產估價師並加入鄰近地方公會之會員出具，惟目前部份公開

              發行上市公司委託不動產估價機構，其委託單位尚有不動產事務所以外之機構承接

              疑義，並請 貴局查核惠復。

· 94.11.25  本會發1994號函致內政部地政司：檢送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認可課程申請。(94

              年12月24日‧台中市公會協辦)

· 94.11.25  內政部函示：研商「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

              其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第11條第1款中所稱「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刊物」公告及其附件乙份。
· 94.12.06  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函送：十二月份專業訓練課程之師資基本資料暨授課同意

              書，請本會轉陳中央主管機關。

· 94.12.07  內政部復示：有關建議本部修法同意開業不動產估價師得付費向各直轄市(縣)所轄

              之地政事務所申請買賣或收益實例資料乙案，留供本部修法參考。

· 94.12.08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劵期貨局復函示：本會函請本局依不動產估價師法查

              核辦理非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之機構估價委託乙案。
· 94.12.09  內政部函轉開會通知單：研商「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修正草案」第一次會議。

              (mail轉知本會全體會員)

· 94.12.12  內政部函轉開會通知單：研商修正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部分條文第12次會議。
(mail轉知本會全體會員)

· 94.12.13  內政部函送：94年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試辦基準地檢討審議會會議紀錄乙份。
· 94.12.13  內政部副示：關於本會函稱目前部份公開發行上市公司委託不動產估價尚有不符不

              動產估價師法規定情事乙案。(正本受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 94.12.13  內政部營建署函示：為加速一般民間都市更新案件之實施，本署自即日起展開一般

              都市更新案件個案診斷與個別輔導，歡迎報名參加。(mail轉知本會全體會員)
· 94.12.20  本會發1995號函致林英彥等學者：本會謹訂於95年1月5日舉辦「海峽兩岸第一

              屆不動產估價學術研討會」，敬邀 鈞座與會指導。
· 94.12.20  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函示：有關不動產估價師法第二十三條：「直轄市或縣(市)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以在………；其不滿十五人者，得加入鄰近直轄市或縣(市)

              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其所謂「鄰近…公會」者，現階段應如何確定？

· 94.12.20  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函示：為確保提升會員執業之服務品質及職業倫理，以維

              護會員生存空間，請本會儘速訂立自律公約。

· 94.12.20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函示：本會聘請具律師背景之仲裁人，於每月第二、四週星期五

              下午，於本會免費提供法律諮詢服務，敬請轉知會員。
· 94.12.20  本會發1996號函致屏東縣內埔鄉公所：就 貴所有關「屏85線道路拓寬查估及測

              量工作」之廠商資格疑義。

· 94.12.27  內政部復函示：本會舉辦「地理風水為什麼會影響不動產的價值」及「不動產估價

              與貸放款業之關係」之專業訓練課程，同意納入原經本部核准之專業訓練計劃辦理。

· 94.12.29  內政部函示：為辦理不動產估價師法第32條及第33條規定之裁罰事項乙案說明。
